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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 本报记者 郄建荣

　　不到5年时间，小兴安岭逾1.6万亩林地被

毁，就连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防火隔离带都未能

幸免，毁坏的林地被违规种上了人参；宁夏宁鲁

石化公司违法建设的炉渣库、甲醇储罐等工程

与明长城—盐池段最近距离不足20米，甚至企

业部分厂区已经进入了古长城保护范围。

　　这是刚刚结束的第二轮第五批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公开通报的两起典型案件，这两起案件

或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或给当地

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威胁。

　　事实上，第二轮第五批督察通报的典型案

例涉及生态破坏的远不止这两起。还有，贵州黔

南州罗甸县蒙江坝王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内违法建设、非法捕捞，严重影响

保护鱼类及其生存环境问题；黑龙江鹤岗市萝

北县石墨园区部分企业长期违法侵占林地湿地

草地问题；黄河韩城龙门段固体废物长期违法

堆积威胁黄河安澜问题等，都对当地的生态环

境造成破坏。

　　通过这些案例不难发现，生态破坏问题已

经成为一些地方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亟待引

起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

重视。

保护区核心区1718亩林地被毁

　　小兴安岭位于黑龙江省北部，它不仅是一

些重要河流的发源地，更是东北天然生态屏障，

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沾河林业局有限公司（原沾河林业局，以下简称

沾河公司）是大型国有公益性企业——— 中国龙

江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工集团）

的下属企业。

　　去年12月，督察组曾到小兴安岭下沉督察。

据督察组介绍，小兴安岭北麓总面积1126.9万亩

的林地（其中天然林843.9万亩，人工林38.3万亩）

为沾河公司的管理区域。为了加强对沾河公司

管辖片区林地的保护力度，2002年、2009年，黑龙

江省在沾河公司管理区内分别成立了黑龙江山

口省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山口保护区）以及

黑龙江大沾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按照我国森林法规定，自然保护区的林木

禁止采伐，同时，法律还规定禁止毁林开垦。但

是，督察组却发现，沾河公司长期违规将林地出

租用于人参种植。“2016年以来，毁林种参面积达

16342亩，涉及山口保护区内约2729亩，其中，核

心区1718亩、缓冲区316亩、实验区695亩。”沾河

公司违法种参致使小兴安岭大量林木被砍伐，

生态破坏严重。

　　甚至防火通道也被种上人参。据督察组介

绍，因森林防火需要，2010年，沾河公司在沾河至

绥棱、通北公司边界修建100公里长，200米宽的

大界线森林防火隔离带。2016年，《黑龙江省森林

防火条例》颁布，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

森林防火通道、防火隔离带。同时，国家和黑龙

江省也陆续开展严厉打击毁林种参专项行动。

　　但是，沾河公司却知法犯法。督察组说，2018

年5月，沾河公司与某人参协会（此前曾与这家

协会签订出租种参合同）解除合同，但并未将涉

及的林地收回，反而于同年9月继续将林地违规

出租用于人参种植，出让期到2031年。截至这次

督察进驻，防火隔离带内仍有10523亩在圃参地。

　　督察组透露，2018年，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

头看”时，就多次转办群众投诉沾河公司毁林种

参问题。但森工集团和沾河公司重视不够、整改

不力，直至2021年4月才集中组织还林工作。目

前，栽种的红松幼苗仅十厘米左右高、手指粗

细，“毁林易，成林难”，地表仍然大面积裸露。不

仅如此，截至去年12月督察进驻，沾河公司长丰

林场仍有部分在圃参地未按要求整改。

甲醇储罐距明长城不足20米

　　明长城—盐池段被称为关中屏障，河陇咽

喉，享有“中国长城博物馆”之美誉。近年来，国

家不断加大对这一段古长城的保护力度。2013年

3月，国务院将明长城—盐池段核定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11月，头道边段还被确定

为首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

　　督察组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

要求，严格古长城保护和修复措施，推动重点长

城节点保护。201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将明

长城墙体两侧50米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保护范围。同一年编制的盐池工业园总体规划

环评提出，“禁止在明长城两侧100米范围内建

设建（构）筑物。”

　　然而，2021年12月，督察组下沉至盐池时看

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宁夏宁鲁石化公司紧邻

头道边段明长城，甚至有400米就在厂区范围

内。”督察组深入调查发现，宁夏宁鲁石化公司

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古长城，反而不断

在保护范围内搞建设。督察组调取的卫星遥感

影像显示，2014年以后，宁鲁石化公司在明长城

保护范围内违法新建炉渣库、甲醇储罐等工程，

其中，甲醇储罐距离明长城不足20米，严重威胁

头道边段明长城安全。

　　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蒙江坝王河特有鱼类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下简称蒙江坝

王河保护区）内违法建设、非法捕捞也是督察组

通报的典型案例之一。同样，这起案例也涉及生

态破坏问题。

　　据督察组介绍，蒙江坝王河保护区位于珠

江流域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境内，是2009年12

月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保护区分为蒙江段和坝王河

段，总面积1277公顷，其中核心区503公顷、实验

区774公顷，主要保护对象为斑鳠、南方白甲鱼

等。2021年2月，斑鳠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动物。

　　去年12月，督察组在黔南州罗甸县下沉督

察时发现，2016年3月以来，罗甸县未开展专题

论证，即在蒙江坝王河保护区实验区内违规

推动并实施八吝大坝工程，对坝王河进行人

工截流蓄水，导致鱼类迁移、洄游通道被完

全阻隔，同时还造成核心区内1 . 3公里、实验

区内9 . 8公里天然河道及其毗邻陆域被淹没，

喜流水生境的斑鳠等鱼类栖息繁衍空间遭到

严重破坏。

　　同一时间，中央第三生态环保督察组督察

陕西发现，位于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的

黄河韩城龙门段干流河道，2013年至今有逾百万

立方米固体废物长期违法堆积，黄河干流河道

生态环境遭受损害，威胁黄河安澜。中央第一生

态环保督察组在黑龙江省督察发现，鹤岗市萝

北县15家石墨加工企业长期违法侵占林地湿地

草地，这15家企业在萝北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内违法占地46.9公顷、规划外违法占地30.4公顷，

其中占用林地约25公顷、湿地约14.5公顷、草地

约1.65公顷。督察组说，这些企业的违法行为对

周边生态造成破坏。

　　此外，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北部山区非法采

矿导致周边生态环境被破坏问题也被督察组公

开通报。督察组说，中宁县马道梁北部历史遗留

矿山已注销的矿业权面积仅为2.8亩，但破坏山

体面积达240余亩，现场满目疮痍、千疮百孔，大

量废渣随意堆积，生态修复进展缓慢。

  2021年12月12日，督察组用无人机拍摄发

现，白土岗子石料厂长期违规占用天然牧草地

570余亩，草原生态破坏严重。

一些地方生态破坏问题凸显

　　从督察组公开通报的情况看，几乎每一起

生态破坏案件都与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不作

为、慢作为甚至乱作为、失职失责相关。

　　督察组指出，造成小兴安岭林地大面积被

毁的原因是沾河公司知法违法，破坏生态屡禁

不止；森工集团及五大连池市有关部门不作为；

保护区管理机构对违法违规问题“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长期不作为。黑龙江省萝北县则被批

“对园区内存在的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违规问题

监管不力，长期默许纵容，石墨园区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滞后，失职失责问题突出。”

　　督察组说，宁夏盐池县对园区无序发展、威

胁文物安全、违法排污多发等问题监管不力；罗

甸县在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方面严

重失职失责，不作为甚至乱作为。黔南州监督指

导不力，保护区内违法违规问题多发频发，保护

鱼类及其生境受到严重影响。

　　督察人员指出，更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是，

随着2015年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的实施，从上到

下环保执法力度不断加大，由企业恶意违法排

污所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得到初步遏制。

但是，一些地方生态破坏问题开始凸显，特别是

类似“动辄万亩林地被毁”“现场满目疮痍、千疮

百孔”等严重生态破坏问题仍时有发生。这位督

察人员表示，这些生态破坏问题亟待引起国家

有关部门以及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

取有效措施加以遏制。

□ 本报记者 侯建斌

　　2021年5月以来，水利部政策法规司、水资源

管理司会同海河水利委员会、京津冀三省（市）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集中开展京津冀水资源专项执法

行动。专项行动通过摸排巡查、随机抽查、建立线

索台账、挂牌督办、定期通报、强化监督等措施，查

处违法取用水行为。

　　据统计，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共查处各类水

资源违法案件824件，罚款6653万元，规范非法取水

量200余万立方米，对各类水资源违法行为形成有

力震慑。

　　值得一提的是，水利部在“12314监督举报服

务平台”开设执法行动举报专栏增强社会监督，执

法人员采取以案普法增强行政相对人法治意识，

三省（市）推动了一批重大水资源案件查处，形成

水资源管理与水行政执法有效衔接机制。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指出，专项行动不仅探索

形成水行政执法与水资源管理有效协作方式，更

为下一步贯彻实施地下水管理条例，在地下水超

采严重地区开展执法专项行动积累了有益经验。

精细部署 高位推动

　　“本次专项行动的重点：一是取用水管理专项

整治行动整改台账中，未按时限完成整改的问题；

二是经举报核实的水资源违法行为；三是2020年

前作出水资源类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决定，经检查

复核仍未履行到位的行为。”水利部政法司司长张

祥伟说。

　　2021年4月，水利部在《京津冀水资源专项执

法行动工作方案》中明确专项执法行动由水利部

统一部署，京津冀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省

市专项执法行动的组织实施，海河水利委负责专

项执法行动的监督检查。同时，压实三地省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的主体责任，细化工作方案，明确执法

重点、行动范围、时限和工作要求。

　　“本次行动分为动员部署、建立台账、严格查

处、督办落实、总结成效5个阶段。5月15日前完成

动员部署；7月31日前，完成排查工作，建立执法台

账；10月31日前，所有挂牌督办案件完成；11月10日

前，完成专项执法行动验收和自评，海河水利委完

成专项执法行动抽查督办报告。”水利部政法司副

司长夏海霞介绍说，同时，4月28日至7月31日，水利

部在12314监督举报服务平台增设京津冀水资源

专项执法行动专栏增强社会监督。

　　在水利部的统一部署下，海河水利委、京津冀

三省（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迅速响应，积极谋划，

高效行动，打响专项行动“发令枪”。

全力整治 强化协调

　　“行动期间，海河水利委和京津冀三地各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分别成立由分管领导牵

头负责的工作专班，天津市水务局还专门设立专

项执法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负责专项执法行动的日常工作。三

省（市）集中力量按要求压茬推进工作，确保行动取得实效。”水利部政法

司水政监察处相关负责人说。

　　按照行动部署，三省（市）通过全面、细致、深入摸排，根据线索来源和

查处状态，分别建立整改问题移送台账、投诉举报台账、存量案件台账、执

法案件台账和挂牌督办案件台账，并实行动态监控管理，积极推进案件

查处。

　　2021年7月21日，天津市博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拿到取水许

可证后，对天津市水务局、津南区水务局执法人员竖起大拇指，“我们负责

津南区国家会展中心一期配套工程调蓄池项目，之前法律意识淡薄，执法

人员多次上门为我们讲解未办理取水许可手续，擅自开挖基坑取水的危

害，普及相关法律常识，指导我们及时整改，如今终于拿到了‘通行证’。”

　　据了解，为加强对重大疑难案件的查处力度，三省（市）共选取9件典

型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北京3件，天津4件，河北2件），即由省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牵头，协调案件所在地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形成水资源管理与水

行政执法合力，啃下“硬骨头”，有力提升了执法效力。

　　水利部政法司每月印发《水行政执法动态信息》，及时通报各省专项

行动进展。定期组织召开工作推进会，掌握各地工作进展，交流有益经验，

协调解决专项行动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由于案件类型、取水水源类型等各方面存在差异，执法与管理不能

“一刀切”。本次专项行动采取分类施策，建立合作机制。例如，北京市和河

北省结合实际情况，对类似农灌、农饮等属于整改类的取用水行为，实施

规范管理；对确属违法行为的，移交行政执法单位依法查处。

　　“作为水利部首次组织开展的水资源类专项执法行动，在半年多的时

间里，不仅探索形成水行政执法与水资源管理有效协作方式，更为下一步

在地下水超采严重地区开展执法专项行动积累了有益经验。”夏海霞说。

齐抓共管 成效显著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作为配合水利部

正在开展的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而

组织的一次专项执法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中，三省（市）齐抓共管，通过摸

排巡查、随机抽查、建立线索台账、挂牌督办、定期通报、强化监督等措施，

查处违法取用水行为，取得显著成效。

　　积极推动一批重大水资源案件查处。对情节恶劣、影响较大的水资源

违法行为严肃查处，例如，河北滦平县建龙矿业有限公司超量取水1.87万

立方米，河北省水利厅实施挂牌督办，进行罚款并监督企业增加回水使用

设备，削减取水量。

　　以案普法提高行政相对人法治意识。执法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相结

合，采用“说理式执法”，让执法更有“人情味”。例如，北京市水务综合执法

总队在对服务型取水户进行抽查中，针对20项违法行为，会同相关行业协

会对违法企业宣传教育，指导安装节水设施器具，确保全部违法行为均整

改到位。

　　形成水资源管理与水行政执法有效衔接机制。此次行动将水资源管

理与水行政执法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例如，北京市水务综合执法总队对

2020年以前执法检查中的水资源类案件以抽查的形式进行“回头看”，对

30个案件的整改履行情况进行复核整改。在此基础上，与水资源管理机构

密切配合部署，实现执法行动新增案件“清零”。

　　畅通举报渠道，社会监督增强。通过“12314监督举报服务平台”执法

行动举报专栏增强社会监督，收到的举报线索大多为群众身边小区、企业

违规取水行为。例如，收到河北承德市群众反映非法打井取水等问题后，

水利部立即督办解决，群众举报的案件均全部结案，件件得到有效、满意

答复。

　　“本次行动我们对京津冀水资源违法行为特点及原因进行了深入总

结，为今后执法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张祥伟说，下一步，水利部政法司

将继续提升执法质量和效能，开展地下水、取用水管理等专项执法行动，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强化普法宣传，发布典型案

例，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和参与水资源执法监管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见习记者张

海燕 实习生吴肖涵 近日，上海漕河泾

新兴技术开发区等15家园区被认定为上

海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集聚区功能园。记

者从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了解到，功能园的

设立将有效推动上海高校院所、国有企业

的“沉睡专利”向中小企业实施转移转化，

形成区域知识产权运营工作的新格局和

新生态。

　　据悉，功能园成立后，将帮助各区建立

汇集商业银行、保险机构、知识产权服务机

构、知识产权交易机构等各类运营要素的

运营服务集聚区，助推各区知识产权运营

体系建设，填补区级知识产权运营资金短

板，推动专利资源向中小企业实施转移

转化。

　　在上海知识产权局系统知识产权运用

促进工作会议上，市知识产权局向14个区知

识产权局和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举行了

园区授牌仪式。

　　据了解，围绕资金使用的绩效性和合规

性，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先后制定《上海市知

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总体方案》和《上

海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首批专项

资金实施细则》，将首批奖补资金用于知识

产权运营服务基础建设、促进机制建设、高

价值专利培育、专利商标质押融资和专利成

果转化绩效奖补、区域知识产权运营工作等

5个方面10个具体项目，填补了上海在全市

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建设方面的政策资金

空白。

　　数据显示，2021年1至11月，上海全市

专利商标质押融资登记金额为60.86亿元、

登记项目数为157项、各类知识产权保险保

额总计1.51亿元，较2020年全年分别增长

58.45％、46.73％、87.47％。接下来，上海还将

聚焦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建设目标，全

面提升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把

上海打造成为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的

“样板区”、制度创新的“引领区”和高水平

保护的“示范区”，更好服务国家科技创新

战略、促进城市软实力提升。

　　本报讯 记者赵志锋 记者近日从甘

肃省生态环境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021年以来，甘肃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

执法工作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保持严

的主基调，重点围绕“1+7”行动，全力优化

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推进精准执法、

科学执法、依法执法、严格执法，解决了一

大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为甘肃省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

撑保障作用。

　　去年2月28日，甘肃省政府召开全面强

化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推进会，印发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生态环境

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

部署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

　　甘肃省生态环境厅认真落实省政府决

策部署，精准施策、狠抓落实，组织各地对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生态保护和修复治

理、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整改4

个方面9类问题开展排查整治，及时向生态

环境部和甘肃省委、省政府汇报工作进展

情况。

　　截至目前，全省共排查出各类问题4723

个，已完成整治任务的4543个，正在推进整

治的180个，整改完成率96.2％。通过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生态环境问题“大排查、大整

治”，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得以解决，一些

长期性问题整改得到有力推动，群防群治多

元参与的生态环境监管格局得到进一步

巩固。

  本报讯 记者王斌 近日，北京市

民政局会同北京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

卫健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医保局五部门

修订的《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营

扶持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印发，

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新修订的《办法》补贴方式变化大，

补贴力度不断加大；明确了驿站重点为

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提供好基本养老服

务；首次在市级层面上明确了驿站服务

清单；规定驿站应同基本养老服务对象

签订服务协议，方可享受驿站运营基础

补贴；对农村幸福晚年驿站服务提出新

要求，签约的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将得到

更好的服务。

　　《办法》综合考虑驿站基本养老服务

对象数量、基本养老服务项目提供情况

及运营成本，给予驿站基础补贴。城区驿

站按照实际签约服务的基本养老服务对

象人数，每人每月给予180元补贴。农村

驿站实际签约服务对象少于80人的，每

家每月给予1.4万元补贴；超过80人的，按

照实际签约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数量，每

人每月给予180元补贴。

　　二星级以上驿站还将额外获得“星

级补贴”，二星级驿站每家每月再增加

2000元补贴；三星级及以上驿站每家每

月再增加3000元补贴。

　　此外，养老驿站开展托老服务还可享受托养补贴。

连锁运营的驿站每新增1家，还给予连锁运营补贴，补

贴分三年发放到位，运营满一年、两年、三年，分别按照

1万元、1万元、3万元予以发放。

　　据了解，《办法》的修订是在科学测算的基础上，提升

了驿站运营扶持的力度。只要驿站服务好责任片区的基

本养老服务对象，做好“雪中送炭”的事就能“活下去”。在

此基础上，如果能再结合老年人多样化需求，开展市场

化服务做到“锦上添花”，驿站就能持续健康发展。

甘肃排查出涉生态环境问题4723个

上海认定15家知产运营服务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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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公开案例涉及多地生态破坏

生态破坏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并加之遏制

环保在行动 核心阅读

  随着2015年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的实施，从上到下环保执法力度的不

断加大，由企业恶意违法排污所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得到初步遏制。但

是，一些地方生态破坏问题开始凸显。这些生态破坏问题亟待引起国家有关

部门以及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遏制。

　　图为宁夏宁鲁石化公司甲醇储罐等工程就建在明长城边上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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